附件1：

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条件

（试运行稿）

根据《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条件如下。

一、制定目的
为严格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管理，提高国家产品质检中心能力和水平，规范和明确国家产品质检中心的授权要求，促进国家产品质检中心队伍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件。

二、考核标准

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条件考核标准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必须达标项目，总计19项，每项必须符合要求，才能具备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的资格。

第二部分为能力水平加分题，总分100分。包括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综合水平三方面内容，该部分的总得分应当在80分（或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规定）以上，才能具备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的资格。

三、考核办法

申请国家产品质检中心授权的实验室，应当在申请前根据要求准备有关证明材料，并由国家认监委组织的专家考核工作组进行文件审查和现场考核（该考核可结合资质认定、实验室认可二合一评审一并进行，也可能单独进行）。国家认监委根据考核工作组提交的考核报告，做出是否给予授权的决定。

四、考核内容

（一）必须达标项目（共19条）

1．具有法人资格，能够承担法律责任；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应当具有母体法人对其检验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和司法赔偿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可以公正、客观地开展工作。不接受可能对检验公正性产生影响的资助，不从事或者参与影响检验公正性的活动，不向社会推荐、监制、监销其检验的产品，不参与产品经营；

3．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资质认定（CMA）证书；

4．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获得CNAS的实验室认可证书；

5．具有承担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争议仲裁检验中的产品质量检验的能力，并建立相应的工作程序；

6．具有对所检验领域有关行业发展、产品质量状况调查研究的能力，建立主动收集与检验领域有关的人身安全、健康、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欺诈等方面信息的制度，并定期向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7．具有在本领域相关范围内应对自然灾难、重大质量事故或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及检测能力；

8．建立有保障员工职业安全健康的有关管理制度；

9．建立有保障质量保证部门独立、有效开展工作的管理制度；

10．建立有每年定期向国家认监委报告工作情况的制度。

11．具有申请授权项目相关检测领域3年以上检验的业务经历；

12．申请授权项目不应分包

13．申请授权名称及项目应与其检测能力相符

14．近3年内按规定参加能力验证并取得满意结果，遵守能力验证规则

15．仪器设备精密度满足检测活动的需要，水平处于国内领先；

16．试验环境、设施满足检测活动需要，水平处于国内领先；

17．具备与申请授权项目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关键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检验机构管理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关键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应学科领域本科以上学历或者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3年以上相应专业的检验工作经历，其中国家规定专业注册执业资格要求的，应当具有与申请授权项目相适应的专业注册执业资格人员；

18．近3年内，机构或机构主要负责人不应有与检验活动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被司法、纪检、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记录；机构或机构主要负责人近3年没有因公正性、独立性、诚信性所造成的检验质量问题而被投诉并查实的记录；

19．申请授权项目在近3年中未出现重大检测结果错误或其他重大质量事故。
（二）能力水平加分部分（总计100分，共36个项目，由考核工作组专家根据实验室实际情况进行打分，计分依据详见考核表）

1．管理水平（满分18分）
（1）具有专门的质量保证部门（QA/QC）；

（2）制定有适用于本实验室的标准操作程序，这些标准操作程序符合本实验室的情况、表述清晰、方便使用；

（3）按规定参加过国家认监委组织的管理培训情况；

（4）检验人员近3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情况；

（5）参与国际相关技术活动或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的情况；

（6）本行业、本领域、本机构发展战略研究情况；

（7）有效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

（8）具有义务为社会有关方面提供咨询或其他技术服务的制度及经历；

（9）根据国家有关检测资源信息公开共享的要求，按时向国家检测资源共享平台提交和更新有关检测资源信息。

2．技术能力（满分58分）

（1）申请授权项目在近3年中承担过质量鉴定的检验工作或其他仲裁检验；

（2）在近3年作为能力验证提供者，或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指定的能力验证组织者，在申请授权项目范围内组织过能力验证活动；

（3）申请授权项目在近3年中参加过国际能力验证或比对活动，并取得满意结果；

（4）申请授权项目在近3年中承担过国际能力验证或比对活动；

（5）申请授权项目检验近3年承担过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组织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

（6）自行研究开发的分析测试设备、标准物质、实物标准应用于本行业的情况；

（7）装备有本行业标志性、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大型或特殊检测设备设施情况；

（8）高级职称人员人数占实验室总人数的比例；

（9）研究生学历以上人员人数占实验室总人数的比例；

（10）拥有院士或本领域其他特殊专业人才；

（11）3年内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2）近3年内参与制定所申请检验项目有关检验方法的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13）近3年内主持制定所申请检验项目有关的检验方法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14）近3年内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并完成其中一个子项目以上；

（15）近3年内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并完成其中一个子项目以上；

（16）近3年在国内核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文章数量；

（17）近3年出版有关检测方法、行业分析或其他相关技术文献；

（18）承担所检验项目国家标准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行业标准技术委员会情况；

（19）承担其他重大科研、标准项目并做出重大贡献的。

3．综合水平（满分24分）
（1）承担所检验领域有关行业协会秘书处或其他行业联络机构的工作；

（2）承担检验领域技术刊物或其他出版物的编辑部工作；

（3）近3年组织过所在行业重大的技术活动；

（4）近3年承担或组织过所在行业领域的检验技术培训；

（5）近3年每年为消费者或社会其他相关方提供无偿技术服务；

（6）近3年为国家或地方重大项目、重大灾害或处理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承担过技术支持工作；

（7）检验项目覆盖的省份范围；

（8）其他体现实验室技术能力和权威性的情况。

